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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 

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

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根据两国现行法律和条例，保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利两国间的贸

易往来。 

  在本协定有效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间的商品交换，应根据各自

的需要，按照本协定附表“甲”和“乙”进行。 

  本协定对未列入上述附表内的商品的交换并无限制之意。 

  第 二 条 

  缔约双方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和条例的范围内，对两国产品的交换提供一切可能的

便利，以使两国间进出口贸易达到平衡。 

  第 三 条 

  （一）缔约双方就两国商品的进口和出口方面所需的关税、捐税和海关手续，以及

对双方国家的商船和船员在另一方领海航行和港口期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二）但上述待遇不适用于： 

  1．缔约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 

  2．缔约任何一方目前给予某些国家的有关进口税或费用方面的优惠，或缔约任何一

方由于已加入或可能加入某一关税联盟或自由贸易区而得到的优惠。 

  第 四 条 

  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应根据有关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对附表“甲”、“乙”中所列

的商品发给进出口许可证。 

  第 五 条 

  本协定项下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应由中国对外贸易机构和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自然人

或法人签订合同进行。 

  第 六 条 

  缔约双方应尽一切努力使在本协定项下交付的货物的价格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即相

应货物的主要国际市场价格）确定。 

  第 七 条 

  缔约一方国家根据本协定进口的货物应在进口国家内消费，未经出口国事先同意，

不得向第三国转口。 

  第 八 条 

  本协定项下所达成交易的一切合同、发票、付款单据和付款通知书均应以清算美元

表示，而同其他货币或黄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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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条 

  第十条所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一切付款，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由北京中国银行办理；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由尼科西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办理。 

  为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北京中国银行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授权的尼

科西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应相互以对方名义开立无息无费的清算美元账户。 

  如美元含金量有变动时（目前每盎司纯金为 42.222222 美元），上述账户的差额应

由双方银行进行调整，以使用黄金表示的原差额与变动前相同。 

  第十一条所述之摆动额也应作相应的（按比例的）调整。 

  但上述调整不应达到使美元含金量变动的百分比与西德马克含金量的变动相一致的

程度。 

  第 十 条 

  下列付款均通过第九条所述账户办理： 

  （一）本协定项下两国间交换货物的付款； 

  （二）有关本协定项下交换货物的运费、保险费、速遣费、滞期费、港口税和船

舶供应行费用； 

  （三）两国之间交换货物的佣金； 

  （四）由于执行本协定而发生的官方和商业旅行费用； 

  （五）广告费用，包括参加博览会和展览会的展出及展馆的费用； 

  （六）双方同意的其他付款。 

  第 十 一 条 

  北京中国银行和尼科西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应在上述第九条所述账户上相互给予对

方三十万美元的摆动额。如上述账户的余额超过摆动额度，其超出部分应根据债权一方

的要求，自动以可自由兑换的美元进行偿付。 

  第 十 二 条 

  为了执行本协定，北京中国银行和尼科西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应商订必要的银行技

术细则。 

  第 十 三 条 

  本协定期满后，北京中国银行和尼科西亚塞浦路斯中央银行应继续办理在本协定有

效期间所达成的一切交易的付款。 

  本协定期满后，如上述账户仍有余额，债务一方应在本协定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以

双方同意的货物偿付，如在上述六个月内仍不能以货物偿付，则债务一方应根据债权一

方的要求，以可自由兑换的美元予以偿清。 

  第 十 四 条 

  在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双方代表应会晤，以监督本协定的执行并商订增加两国

贸易额的必要建议。 

  第 十 五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如果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协定期满前至

少三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或建议签订新的协定，本协定将逐年自动延期。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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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代表 

     白  相  国        科洛卡西德斯 

       （签字）           （签字） 


